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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科技发展中心、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知晓(北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西认证有限公司、联
合赤道环境评价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自然保护研究所、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文发、赵劼、于玲、付博、陈奕名、王学明、张文均、罗文辉、吴水荣、朱建华、
洪奕丰、张嘉伟、杨波、刘景允、郭含茹、贾炜玮、何友均、何桂梅、黄松林、于天飞、朱安明、王秀娟、
孟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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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直接影响着

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服务。巩固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对减缓气候变化、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具有重要作用。为帮助经营单位明确核算并声明其森林资源在可持续经营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

碳汇服务,特制定本文件。
森林碳汇认证的结果作为对经营单位森林碳汇服务的第三方证明,可用于以下目的:

a) 经营单位宣传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

b) 开展碳中和产品认证的企业抵减其产品碳排放的依据;

c)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绿色金融与保险等的支撑依据。
本文件是我国开展中国森林认证体系下的森林碳汇认证工作的基础。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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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碳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森林碳汇认证应满足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森林认证机构对经营单位基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森林碳汇的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8951 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

GB/T41546 中国森林认证 竹林经营

LY/T2988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289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碳汇 forestcarbonsink
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的服务能力。

3.2
森林碳汇认证 forestcarbonsinkcertification
对经营单位基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森林碳汇量的审核和声明,以证明其森林碳汇服务。

3.3
经营单位 managemententity
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主体。

3.4
森林碳储量 forestcarbonstorage
截至某一个时间点,森林生态系统各碳库中所积累的碳量。

3.5
森林碳汇量 forestcarbonsinks
一定时期内,森林生态系统各碳库碳储量的总变化量扣减林地范围内火灾等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之后的净变化量。

4 基本要求

4.1 森林经营单位应按照GB/T28951的要求建立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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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竹林经营单位应按照GB/T41546的要求建立竹林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

4.3 经营单位应减少营造林活动可能产生的碳排放。

5 特殊要求

5.1 按照适地适树原则,造林树种应优先选择生命周期长、固碳效率高的乡土树种。

5.2 采伐过程中应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和对土壤的扰动。

5.3 采伐更新应采用天然更新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为主的方式。

5.4 加强采伐剩余物的管理和循环利用,降低采伐剩余物的碳排放。

5.5 实施科学有效的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防火管理,减少因灾害造成的碳排放。

5.6 木(竹)质废弃物的利用过程应减少碳排放,延长木(竹)质产品的使用寿命。

5.7 经营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应优先选择木竹材料,减少钢铁、水泥等高碳排放建筑材料的使用。

5.8 森林经营过程中积极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燃油机械使用或者提高利用效率。

5.9 加强碳减排、森林碳汇相关的宣传教育与技能培训。

6 碳汇量核算

6.1 经营单位应核算森林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碳等五个碳库

的碳储量。

6.2 应按照LY/T2988的规定核算碳储量。

6.3 应按照公式(1)计算经营单位一定间隔期内森林碳储量的变化量:

ΔC=Ct2-Ct1 …………………………(1)

  式中:

ΔC ———一定间隔期(t1~t2 时间段)内森林碳储量的变化量,单位为吨(t);

Ct1 ———当前森林经理期森林经营方案基准年份(t1)的森林碳储量,单位为吨(t);

Ct2 ———当前森林经理期森林经营方案实施以来任一年份(t2)的森林碳储量,单位为吨(t)。

6.4 应按照公式(2)计算经营单位一定间隔期内森林火灾引起的CH4 和N2O排放量:

ΔCL=A×MB×0.46×Gef×10-3 …………………………(2)

  式中:

ΔCL ———t1~t2 时间段内森林火灾引起的CH4 和N2O排放量,单位为吨(t);

A ———t1~t2 时间段内森林火灾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MB ———发生火灾的林地上可燃物(包括地上生物量、枯落物和死木)的质量,单位为吨(t);

0.46———燃烧因子;

Gef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克每千克(g/kg),其中CH4 取4.7,N2O取0.26。

6.5 应按照公式(3)计算经营单位一定间隔期内的森林碳汇量:

ΔCS=ΔC×44/12-ΔCL×GWP …………………………(3)

  式中:

ΔCS ———t1~t2 时间段内的森林碳汇量(以CO2 当量计),单位为吨(t)或兆克(Mg);

ΔC ———t1~t2 时间段内的森林碳储量的变化量,单位为吨(t);

44/12———CO2 与C的相对分子质量比值;

ΔCL ———t1~t2 时间段内森林火灾引起的CH4 和N2O排放量,单位为吨(t);

GWP———CH4 或N2O相对于CO2 的全球增温潜势,其中CH4 取28,N2O取265。

6.6 用于森林碳汇量核算的数据宜来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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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成果;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
———林草湿图斑年度更新成果;
———森林资源固定样地监测成果;
———碳汇专项调查成果;
———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符合精度要求的多源遥感融合监测成果(包括多光谱或高光谱、机

载激光雷达、碳卫星等);
———经营单位或区域监测、统计的森林火灾及抚育经营管理活动等数据。

6.7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应包括:
———经营单位、核算面积、核算时间间隔期等概述;
———碳储量核算方法、数据来源、模型和参数表等;
———碳汇量核算结果。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模板见附录A。

7 文件档案管理

7.1 应编制和保存森林碳汇文件。

7.2 森林碳汇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森林经营方案;
———林地小班作业设计;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
———碳汇量核算所采用森林资源调查、监测、规划、设计、营林活动等相关数据及核算过程文件。

7.3 应保存森林经营的过程记录,以证明其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7.4 应将这些档案记录文件至少保存10年。

7.5 应将与森林碳汇相关的工作内容纳入经营单位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7.6 经营单位对森林碳汇的声明应符合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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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模板

  表A.1给出了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模板。

表A.1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模板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 经营单位基本信息

经营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法定代表人/个人 证件号码
(单位填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个人填

居民身份证号码)

单位类型 □企业;□事业单位;□集体;□专业合作社;□个人;□其他   

联系人 姓名 办公电话/移动电话 邮箱 微信号

2 林地基本信息

序号 不动产权证(林权证)号 林地面积/hm2

1

2

3

4

……

林地面积总计

3 森林碳储量计算基础数据汇总

3.1 碳储量计算的

基础数据

(1)林地核算面积

年份

林地总面积/hm2

(2)森林火灾面积

年份

森林火灾面积/hm2

3.2 碳储量计算的

参数

(1)主要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D)采用值

单位:t/m3

树种(组) D 树种(组) D 树种(组) D

树种1 树种3 树种5

树种2 树种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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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模板 (续)

3.2 碳储量计算的

参数

(2)主要树种(组)生物量扩展因子(BEF)采用值

树种(组) BEF 树种(组) BEF 树种(组) BEF

树种1 树种3 树种5

树种2 树种4 ……

(3)主要树种(组)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比值(R)采用值

树种(组) R 树种(组) R 树种(组) R

树种1 树种3 树种5

树种2 树种4 ……

(4)主要树种(组)生物量碳含量(CF)采用值

单位:t/t

树种(组) CF 树种(组) CF 树种(组) CF

树种1 树种3 树种5

树种2 树种4 ……

(5)其他参数采用值

碳库 核算方法 单位 采用值

枯落物

枯死木

土壤有机碳

(可自行增加行或改变表格格式)

3.3 排放量计算的

参数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的参数

(补充计算过程中使用的缺省数值)

4 森林碳汇量计算结果

4.1 碳储量
年份

碳储量/t

4.2 碳 储 量 的 变

化量

年份

碳储量的变化量/t

合计/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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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森林碳汇量核算报告模板 (续)

4.3 温 室 气 体 排

放量

年份

森林火灾引起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t

合计/t

4.4 碳汇量

年份

碳汇量/t

合计/t

(逐年计算碳汇量,当计算结果为负值时,需提供可信的合理说明)

5 森林碳汇量核算结论

  经核算,  (经营单位名称)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产生的森林碳汇量(以

CO2 当量计)为     t,年均碳汇量(以CO2 当量计)为      t。

森林碳汇量核算机构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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